114學年度花蓮縣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參賽者名冊(首頁)
	學 校 全 銜
	

	校 長
	
	指 導 老 師
	

	比 賽 類 別
	□臺灣台語系類及馬祖語
□臺灣客語系類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系類
□東南亞語系
	比 賽 組 別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指 定 曲
	
	作曲（詞）人
	
	時間
	

	自 選 曲 1
	
	作曲（詞）人
	
	時間
	

	自 選 曲 2
	
	作曲（詞）人
	
	時間
	

	比 賽 場 次
	114年     月     日第     場次
	出 場 編 號
	

	參 賽 人 數
	1.正式參賽學生
	    位
	候 補 人 數
	共       位
(候補人員請於參賽者
 名冊備註欄註明-候補)

	
	2.不限身分之指揮
	    位
	
	

	
	3.不限身分鋼琴伴奏/翻譜
	    位
	
	

	
	以上合計全員正式參賽人數共     位
 (不得多於 65 人，不得少於 10人)
	
	

	領 隊 姓 名
	
	手 機 號 碼
	

	
	
	學 校 電 話
	


參賽學生在學證明 （免備文）
茲證明本校參加「114學年度花蓮縣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冊列參賽同學（如後所列）皆為具本校學籍之學生。
特此證明
請蓋學校關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114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語系類	     組參賽者名冊



1
姓
名



照	片
(以6個月內為原則)



2
姓
名



照	片
(以6個月內為原則)

樂器/聲部



樂器/聲部



年
級



年
級



學
號



學
號



備
註



備
註





3
姓
名



照	片
(以6個月內為原則)



4
姓
名



照	片
(以6個月內為原則)

樂器/聲部



樂器/聲部



年
級



年
級



學
號



學
號



備
註



備
註





5
姓
名



照	片
(以6個月內為原則)



6
姓
名



照	片
(以6個月內為原則)

樂器/聲部



樂器/聲部



年
級



年
級



學
號



學
號



備
註



備
註





7
姓
名



照	片
(以6個月內為原則)



8
姓
名



照	片
(以6個月內為原則)

樂器/聲部



樂器/聲部



年
級



年
級



學
號



學
號



備
註



備
註





9
姓
名



照	片
(以6個月內為原則)



10
姓
名



照	片
(以6個月內為原則)

樂器/聲部



樂器/聲部



年
級



年
級



學
號



學
號



備
註



備
註





11
姓
名



照	片
(以6個月內為原則)



12
姓
名



照	片
(以6個月內為原則)

樂器/聲部



樂器/聲部



年
級



年
級



學
號



學
號



備
註



備
註


以上共計	名；另有新增名單	名，更換名單	名。
*注意事項：報名時僅需填報預訂參賽人數，應於比賽當日提交「參賽者名冊」（規定格式如上開附件）一式兩份。繳交規定參照本實施要點「柒、附則：二、三」辦理。學生無學號者請以學校參賽可自行辨識之編號替代。不限身分之指揮、伴奏及翻譜人員聲部、年級及學號得不用填寫，並請於備註欄位填寫其實際身分及擔任身分(如社團老師擔任指揮、帶隊老師擔任伴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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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花蓮縣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參賽者名冊(首頁)
	學 校 全 銜
	

	校 長
	
	指 導 老 師
	

	比 賽 類 別
	□臺灣台語系類及馬祖語
□臺灣客語系類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系類
□東南亞語系
	比 賽 組 別
	□教師組

	指 定 曲
	
	作曲（詞）人
	
	時間
	

	自 選 曲 1
	
	作曲（詞）人
	
	時間
	

	自 選 曲 2
	
	作曲（詞）人
	
	時間
	

	比 賽 場 次
	114年     月     日第     場次
	出 場 編 號
	

	參 賽 人 數
	1.正式參賽教師
	    位
	候 補 人 數
	共       位
(候補人員請於參賽者
 名冊備註欄註明-候補)

	
	2.不限身分之指揮
	    位
	
	

	
	3.不限身分鋼琴伴奏/翻譜
	    位
	
	

	
	以上合計全員正式參賽人數共     位
 (不得多於 65 人，不得少於 10人)
	
	

	領 隊 姓 名
	
	手 機 號 碼
	

	
	
	學 校 電 話
	


參賽學校教師證明 （免備文）
茲證明本校參加「114學年度花蓮縣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冊列參賽教師（如後所列）皆為符合本實施要點人員。
特此證明
請蓋學校關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114學年度花蓮縣師生鄉土歌謠
	
	語系
	教師組
	
	

	
	
	
	
	
	參賽者名冊
	
	
	
	
	

	
	
	
	
	
	
	
	
	
	
	
	
	

	1
	姓
	名
	
	
	
	
	姓
	名
	
	
	
	

	
	
	
	
	
	
	
	
	
	
	
	
	

	
	服務學校
	
	
	
	2
	服務學校
	
	照
	片
	

	
	
	
	
	
	
	
	
	
	
	
	
	

	
	職
	稱
	
	
	
	
	職
	稱
	
	
	
	

	
	
	
	
	
	
	
	
	
	
	
	
	

	
	
	
	
	
	
	
	
	
	
	
	
	

	
	備
	註
	
	
	
	
	備
	註
	
	
	
	

	
	
	
	
	
	
	
	
	
	
	
	

	
	姓
	名
	
	
	
	
	姓
	名
	
	
	
	

	
	
	
	
	
	
	
	
	
	
	
	
	

	3
	服務學校
	
	照
	片
	4
	服務學校
	
	照
	片
	

	
	
	
	
	
	
	
	
	
	
	
	
	

	
	職
	稱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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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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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5
	服務學校
	
	照
	片
	6
	服務學校
	
	照
	片
	

	
	
	
	
	
	
	
	
	
	
	
	

	
	職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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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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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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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姓
	名
	
	
	
	

	
	
	
	
	
	
	
	
	
	
	
	
	

	7
	服務學校
	
	照
	片
	8
	服務學校
	
	照
	片
	

	
	
	
	
	
	
	
	
	
	
	
	
	

	
	職
	稱
	
	
	
	
	職
	稱
	
	
	
	

	
	
	
	
	
	
	
	
	
	
	
	
	

	
	
	
	
	
	
	
	
	
	
	
	
	

	
	備
	註
	
	
	
	
	備
	註
	
	
	
	

	
	
	
	
	
	
	
	
	
	
	

	
	姓
	名
	
	
	
	
	姓
	名
	
	
	
	

	
	
	
	
	
	
	
	
	
	
	
	
	

	9
	服務學校
	
	照
	片
	10
	服務學校
	
	照
	片
	

	
	
	
	
	
	
	
	
	
	
	
	
	

	
	職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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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時僅需填報預訂參賽人數，但應於比賽當日報到時提交「參賽者名冊」（規定格式如附件）一份。未提交者，應至遲於演出前補交，否則視為未完成報到手續。參賽者名冊內容需補正者，應於比賽當天成績公布前完成補正（為顧及時效，可以傳真代替，遇假日至遲應於第一個上班日完成補正），未能補正者，一律不再受理，並取消其參賽資格， 不發給獎牌及獎狀。提送參賽者名冊時得同時增減人數，提送後不得再增加人數。





1

花蓮縣114學年度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指導及伴奏老師敘獎名單
學校名稱：
比賽項目： 
	擔任職務
	任職機關（構）及職稱
	姓   名
	備   註

	指導老師
	
	
	

	指導老師
	
	
	

	伴奏老師
	
	
	


填表說明：
1、 依據本學年度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實施要點辦理，上述表格各欄位請勿遺漏。
2、 擔任職務：以指導及伴奏老師為主。
3、 任職學校及職稱：同校教職員僅填寫職稱即可，若非同校則須填寫任職機關（構）及職稱
4、 凡成績達80分以上者，指導教師頒予獎狀1紙並核發學校團體獎狀1紙（達11人以上者，指導教師得列2人）。
5、 本表請核章，並於參賽時，於各比賽場地「報到處」繳交，俾利彙辦核發獎狀事宜，未繳交者視同放棄。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承辦人電話：



花蓮縣114學年度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團體組】成績申請書
學校名稱:

	申請類別
	組別
	總平均分數

	□臺灣台語系類
□臺灣客語系類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系類
□東南亞語系類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教師組
	



填表說明。
一、依據本縣114學年度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實施要點辦理，團體組僅公告等第，不公告分數。
二、每校每一類別僅限申請一次。
三、申請分數僅提供總平均成績，不提供各評審分數。
四、本表請核章，並於參賽報到時，於比賽場地「報到處」繳交，俾利彙辦分數申請事宜，未申請者視同放棄。
五、本表如未蓋花蓮縣學生音樂暨師生鄉土歌謠比賽賽務專用章不生效力。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承辦人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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